
選 委 會 選 舉 消 息
 

2009 年 2 月 24 日，星期二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自 2 月 16 日 起 接 受 有 選 舉 資 格 的 法 人 遞 交 《 提 名

表 簽 署 人 登 記 表 》（ DATE05 表 格 ）以 指 派 簽 署 提 名 表 的 代 表 以 來，至

昨 日（ 2 月 23 日）共受理了 116 個 法 人 選 民 辦 理 相 關 手 續，該局 陸 續

以 短 訊 和 電 話 方 式 通 知 經 查 核 符 合 法 定 資 格 的 代 表 親 往 水 坑 尾 公 共 行

政 大 樓 領 取 等 同 於 所 屬 界 別 或 界 別 分組 的 選 委 名 額 數 目 的 提 名 表 。  

由 於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昨 日 收 到 個 別 有 選 舉 資 格 的 法 人 選 民 選 派 了 不

具 選 舉 資 格 的 自 然 人 （ 非 選 民 ） 作 為 提 名 表 簽 署 人 的 登 記 表 ， 亦 收 到

個 別 有 選 舉 資 格 的 自 然 人 （ 已 被 登 錄 於 選 委 會 選 舉 日 期 公 佈 日 完 成 展

示 的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選 民 ） 同 時 為 一 個 以 上 的 法 人 簽 署 聲 明 只 作 為 有 關

法 人 選 民 的 提 名 表 的 簽 署 人 ， 因 此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特 別 提 醒 ：  

z 法人選民的領導機關或管理機關應以適當方式指定的一名已被
登錄於選委會選舉日期公佈日前最後一個已完成展示的選民登

記冊的代表，以簽署提名表的方式代表有關法人作出提名； 

z 任何人只能代表一個法人選民作出提名； 

任 何 法 人 選 民 對 指 派 提 名 表 簽 署 人 的 規 定 有 疑 問 ， 或 填 寫 表 格 時

遇 有 困 難 ， 或 對 遞 交 表 格 程 序 存 有 疑 問 ， 可 致 電 88668866 查詢， 亦

可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親 臨 水 坑 尾 公 共 行 政 大 樓 地 下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選 舉 事 務

接 待 櫃 檯 ， 該 局 人 員 可 即 場 協 助 填 寫 表 格 及 闡 釋 有 關 的 選 舉 程 序 。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的 對 外 服 務 時 間 為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 每 日 早 上 九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 中 午 不 休 息 。  

由 於 現 距 離 截 至 遞 交《 提 名 表 簽 署 人 登 記 表 》（ DATE05 表 格 ）的

時 間 尚 餘 6 日 ， 為 免 大 部 份 有 意 行 使 提 名 權 的 法 人 選 民 集 中 在 最 後 數

天 才 辦 理 相 關 手 續 ， 行 政 暨 公 職 局 再 次 呼 籲 ：  

z 仍未遞交《提名表簽署人登記表》（DATE05 表）的法人選民應盡快遞

交表格以領取提名表和行使提名權 

z 已獲通知領取提名表的提名表簽署人應盡快帶同本人的身份證正本和
遞交 DATE05 表時獲發的收據，親身前往水坑尾公共行政大樓領取提

名表 


